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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經援與國際發展合作： 
困境與挑戰 
 

■林德昌／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由於海峽兩岸的經援競爭，係處於外交零和遊戲的架構之下運作，因

此對於受援國的爭取，主要都是基於建交或提升實質關係的考量，故

對於經援內容的設計，多是操短線，而且也不重視援助對受援國人民

所造成的實際成效。就海峽兩岸而言，經援的實際成效，其觀察指標

主要在於外交關係的是否獲得拓展。這種以外交成敗來衡量我國經援

成效的方式，造成我國經援政策的普遍受到質疑，也造成我國經援內

容的無法達到國際專業化的要求，亦無法與國際援外主要機構組織接

軌。更有甚者，我國的援外業務也因此難以統合入世界各主要援助國

家的系統內。自1990年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援助國家在對外

提供經濟援助方面，已開始由單純的援助轉而對發展與合作的重視。

因此，在1990年代，對外經濟援助在概念和實質等層面，已漸為所謂

的國際發展合作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所取

代。本文主要透過理論與實務等層面，探討由傳統對外經援的過渡到

國際發展合作，我國援外工作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何在。  
 

壹、前言 

 自1990年代以來，我國為了要重返國際

社會，拓展國際生存空間，乃採取了務實

外交路線，試圖利用我國雄厚的經濟力

量，加強與友好國家的關係，並擴大與其

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經合作關係。為達此

目的，對受援國提供雙邊對外經濟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乃

成為中華民國追求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要工

具之一。同時，自1970年代以來，北京為

了要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以及為了

打壓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因此北京亦大

量使用經濟援助，作為其追求這些外交目

標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見，海峽兩岸在外

交上的競逐，均使得雙方不斷利用經濟援

助，來加強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

力。這種以經援配合對外目標的追求，乃

亦成為兩岸外交競賽上的一大特色。  

 然而在回顧過去十年來，我國政府在推

動雙邊對外經濟援助工作時，卻發現面臨

了諸多難題和困境，遂導致我國的援外工

作一直無法獲得順利且正常的開展。基本

上，造成這些困境的因素，主要下列各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6期／2001.12.30 96  



邁向全球之台灣非政府組織  

 

點：（一）民眾對援外工作本質，普遍缺

乏正確的認識與了解；同時，政府在宣導

與教育民眾方面亦做的不夠。此乃造成政

府和民間對經援的認知不同，更影響民眾

對援外必要性的普遍懷疑。（二）由於北

京極力封鎖我國的拓展國際生存空間，此

遂同時導致我國的援外工作受到嚴重阻

礙。例如，有些受援國因受制於北京的政

治壓力，而拒絕了來自台北的經援。兩岸

政治上的對立，再加上國內政治生態的多

元化，更使得國人對援外工作無法取得共

識。（三）自1950年代以來，我國的對外

經援決策過程不夠透明，亦造成國人不斷

對政府經援外交的質疑。例如，1999年我

國政府對科索沃所承諾的十億美元援助

案，即反映了經援決策過程的缺乏透明與

法制化。儘管我國在1988年和1996年，即

分別成立了「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

委員會」和「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使

得我國在實際援外業務首度邁向法制化、

透明化與專業化；但在援外決策過程中，

欠缺透明化與法制化的缺點依然存在。

（四）冷戰的結束，造成西方援助國家經

援觀念的改變；但我國由於受到兩岸關係

的制約，使得援外工作的拓展一再受阻。  

 自1990年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

援助國家在對外提供經濟援助方面，已開始

由單純的援助轉而對發展與合作的重視。因

此，在1990年代，對外經濟援助在概念和實

質等層面，已漸為所謂的國際發展合作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所取代。本文主要即欲透過理論與實務等

層面，探討由傳統對外經援的過渡到國際

發展合作，我國援外工作所面臨的困境與

挑戰何在。最後，本文亦試圖建構我國未

來推動國際發展合作的方向與原則，俾供

國人暨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貳、理論架構 

一、援助國理論  

 一個援助國政府在提供他國外援的動

機，主要有經濟發展動機、貿易動機、人

道主義動機和政治外交上的動機。值得注

意的是，援助國的動機，大都是多層面

的，並沒有所謂任何單一的動機。但必須

要強調的是，所有援助國之外援動機，皆

與該國之政治動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同

理，一個援助國政府，亦無法單憑純粹之

政治動機，提供他國經濟援助。此主要係

因為在援助國和受援國之間，仍可能存在

著重要的經貿關係，而間接的促成援助國

提供經援之動機。易言之，從援助國政府

的觀點來看，這種雙邊外援的持續動力，

乃是基於一種雙贏或互惠的策略考量。1 

 作為一種分析架構而言，「援助國理

論」的優點，主要是其提供了吾人從援助

國的觀點，來了解與解釋雙邊的外援過

程。此一理論假定在援助國和受援國之間

的互動，總是肇端於援助國政府。易言

之，援助國政府在考量諸多不同的因素

後，主動的選擇了其所欲援助的對象。簡

言之，援助國政府追求不同的外交目標，

不但決定了不同援助對象的選擇，而且亦

進一步解釋了經援的地理分佈模式。由於

對受援國的選擇，多係源之於援助國本身

的政治外交動機，因此分析援助國經援分

佈模式的有效指標，乃在於觀察援助國的

外交政策演變。在不同時期，援助國所追

求的特定外交政策，毫無疑問亦將影響及

其援外決策。因此，在援外政策的研究方

面，學者們均指出在外交政策和對外經濟

援助方面，實具有正面的關係。渠等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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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思考的是，基於政治動機所提供的

經援，雖然反映出援助國的亟需爭取受援

國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但卻亦同時忽略了

受援國本身對接受經援的想法。由於受援

國在考慮是否接受經援時，主要多從本國

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量，故其所關切的乃

是援助國經援的內容與特色，是否適合其

內部實際發展需要。因此對受援國而言，

援助國的經援是否有助於提升其內部或地

區性的經濟成長，如修橋築路、增加就業

機會和協助私人企業發展等，乃成為最主

要的考慮因素。  

調，影響援助國選擇特定受援國的因素，

就是外交目標的追求。2 

 在此，本文所欲強調的是，當援助國政

府面臨經援決策時，對於許多議題的考

慮，乃需按優先順序考量之。在制訂經援

決策之初始階段，政治動機經常是援助國

選擇經援對象，並承諾以經援的主要決定

因素。在援助國政府政治動機的考量下，

一旦受援國業經選定，則援助國政府必然

會更進一步考慮，那一種的援外方式或內

容，最適合於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

要。於此階段，援助國在實際撥付所承諾

的經援之前，乃必須要先仔細評估受援國

的內外在經濟情勢。儘管經援的實際撥

款，其本質可說是純經濟的，但此一階段

的付諸實行，卻總是必須在特定的受援對

象被選擇之後。是故，從援助國的觀點來

看，在雙邊經援的決策過程中，實可區分

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層面。在第一個層面

中，援助國政府必須在政治與外交的架構

內，選擇出其所要援助的對象。而在第二

個層面中，援助國則必須要考慮如何協助

那些已被選出受援國的經濟發展。由此可

看出，援助國的經援承諾，可視為是一種

政治上的動機，而經援款項的實際撥付，

則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目標。  

 從受援國政府的角度來看，經濟援助乃

可解讀為援助國對受援國外交支持的一種

酬庸。但是受援國在面臨這些經援承諾

時，由於是援助國的有求於人，因此受援

國政府事實上在決定同意或拒絕接受方

面，仍擁有相當的自主權。易言之，對於

是否要接受援助國的經援承諾，受援國政

府可根據本身的考量決定之。再者，由於

受援國已然了解到援助國政府的政治意

圖，因此在獲得來自援助國的經援後，其

並不一定會對援助國產生一種有恩必報的

感覺，此乃解釋何以有一些受援國會不斷

的改變立場，周旋於兩個政治對立的援助

國間。於此一情況下，既然受援國不太在

乎援助國的片面中斷經援，而且受援國亦

面對著兩個政治對立援助國的經援競爭，

因此受援國政府乃了解到魚與熊掌不可得

兼，故僅能從中擇其一。雖然受援國政府

在考慮是否要接受來自援助國的經援時，

並未面臨政治和外交上的壓迫，但是為了

要在政治競爭的態勢中決定援助國的選

擇，此時受援國政府所須真正關切的，乃

是那一個援助國的經援內容，最能符合其

本身經濟發展的需要。3 

二、受援國理論  

 除了援助國基於政治動機，選擇了援助

對象外，事實上，當受援國政府面臨援助

國的經援承諾時，其本身亦有諸多因素必

須加以考量。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援助國

的提供外援，主要是基於政治外交因素的

考量，但就受援國而言，在決定是否接受

外來的經援承諾之際，經濟因素很可能會

取代政治動機，而成為考量是否要接受經

援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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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受援國的觀點來看，在決定是否接受

援助國的經援之前，其必須要先評估下列

兩因素。第一，受援國本身經濟發展的需

要和重點何在；第二，援助國的經濟援助

特色，是否適合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

要。基本上，對於那些平均國民所得較低

的國家，如何增加就業機會、強化基層建

設和勞力密集型產業，通常是現階段最適

合的經濟發展目標。但對於那些平均國民

所得較高的國家而言，其經濟發展的需

要，顯然已超越對基層建設等的需求。一

般而言，比較在東南亞和非洲地區的受援

國時，吾人可以發現這兩個地區的受援

國，對於經濟援助內容的喜好有相當大的

差異。例如，在1994年平均國民所得只有

美金二百五十元的肯亞，4 興建工業園區

或加工出口區，可能尚不太切合實際的經

濟發展需要。對肯亞而言，在經濟發展的

最初階段中，基層建設項目和農業生產可

能是最迫切的重點。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

資料，位於東南亞的菲律賓和印尼，平均

國民所得分別為美金九百五十元和八百八

十元。 5 就此二國所獲得的經濟援助而

言，渠等可能較傾向於與援助國之間的技

術合作。此外，為了要刺激經濟發展，這

兩個國家亦試圖利用經援，發展中小企業

和工業園區，鼓勵外來投資與加強進出口

貿易。因此，從受援國的眼中看來，對於

如何在兩個外交對立的援助國中選擇其

一，實際的經援內容可以說是使受援國政

府作出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參、海峽兩岸的援外競爭 

 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以來，在國際

社會上即不斷面對著來自中共的強力打

壓。是以，自1970年代以降，我國所追求

的外交政策目標，主要乃在於如何重返國

際社會，擴展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為達

此一目標，我國乃積極運用經濟實力，對

外提供各種經濟援助，作為推展務實外交

的工具之一。而由於北京與台北在外交戰

場上的零和遊戲，亦導致了海峽兩岸一場

激烈的援外競爭。  

 從我國的退出聯合國，一直到冷戰結束

的十餘年間，兩岸的外交零和遊戲，使台

北處於相當不利的處境，造成我國在國際

社會的日益孤立。在1971年和1972年，每

一年分別有十三個國家和台北斷交，承認

北京。再者，從1971年到1978年，則共有

四十五個國家和台北斷交。在1979年，台

北和北京邦交國的比例，已由1970年的67

比54，減少到22比117。我國邦交國數目

的減少，造成了我國對外經濟援助的難以

順利開展。6 

 在冷戰結束後，我國開始推動務實外

交。因此在1990年代，對外經濟援助在配

合外交政策之運用下，顯得愈形重要。

1988年，我國成立了「海外經濟合作發展

基金管理委員會」，作為援外的主要執行

機構。其目標主要有如下四點：（一）協

助友好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二）拓展

與開發中國家之經貿關係；（三）配合我

國重返國際社會；（四）突破我國之外交

困境。由海合會所擬訂的援外目標來看，

我國對外經援具有高度政治性與外交性，

乃是非常的明顯。因此，在這些目標的引

導下，我國對外提供經援的對象，主要仍

是那些與台灣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其次則

為無邦交但卻與台北維持實質關係者。但

對於那些與台灣保持經貿文化關係，以及

試圖改善與台灣實質關係者，亦皆在台灣

考慮提供經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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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正式成立，取代了原有的「海外經濟

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其主要業務

的執行範圍，涵蓋下列七項：（一）協助

友好或開發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二）

增進與友好開發中國家之經濟關係；

（三）與國際組織、國際機構或第三國合

作，協助友好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社會發

展；（四）對國際難民或遭受天然災害國

家提供人道援助；（五）為友好開發中國

家提供技術人力之培訓與協助；（六）成

立海外服務工作團，協助友我國家地區之

農業、工業、醫療和教育等之改良與發

展；（七）其他有助於增進國際合作發

展，或促進對外友好關係事項。由這些目

標的性質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經濟援

助，在兩岸政治關係的對立下，實含有相

當強烈的政治外交動機。  

 基本上，我國在1971年的退出聯合國，

不但使得我國的邦交數目大為銳減，而且

我國邦交國的地理分佈模式，亦產生了很

大的變化。在1971年以前，我國的邦交國

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區，但在退出聯合國

後，非洲地區已不再是我國的外交重鎮。

反觀，中南美洲地區在1970年代後期，逐

漸取代非洲，成為我國目前擁有最多邦交

國的地區。由於經援乃是援助國追求外交

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我國對外政策的

改變，亦必然造成援外政策的相應調整。  

 1990年代，我國的受援國仍以中南美洲

國家為主。由於在1998年，我國在中南美

洲共有十五個邦交國，因此如何加強與鞏

固這些國家的邦交關係，如貝里斯、尼加

拉瓜、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

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多明尼加、多米尼

克、格瑞那達、海地、聖克里斯多福、聖

文森和巴拉圭等，乃成為1990年代，我國

所追求的重要外交目標。更值得注意的

是，自1993年我國開始推動重返聯合國活

動以來，這些中南美洲國家對台北的支

持，多未曾中斷。因此，為了要繼續與這

些中南美洲國家維繫友好邦交關係，對外

經援的提供，乃是試圖協助這些國家經濟發

展，以及強化雙方政經關係的重要方式。  

 在亞太地區，我國的經援活動主要集中

在東南亞。援助方式主要以提供中小企業

融資、興建工業園區和各種技術援助為

主。基本上，我國經援的集中在東南亞，

與我國自1993年以來所推動的南向政策有

密切關係。台北對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的

經援提供，即是南向政策的具體實施。 7

此外，由於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的毗鄰中國

大陸，故造成該些國家皆未能與我國建立

正式的邦交。因此，迄目前為止，我國在

亞太地區唯一具有邦交關係的國家，皆集

中在南太平洋的索羅門群島、吐瓦魯和諾

魯等。多年來，我國對這些國家均不斷提

供各種技術合作和人道災難援助。  

 我國在非洲地區的受援國數目，在1971

年後大為減少。就亞洲和中南美洲而言，

吾人可以發現海峽兩岸的經援政策，可以

說是各有其勢力範圍，發生嚴重的經援競

爭並不多。但在非洲地區，儘管台北的邦

交國和受援國數目，在1990年代多僅維持

在六到八個之多，但雙方的經援競爭卻是

相當的激烈。台北和北京在非洲地區強烈

的經援競賽結果，造成了這些非洲國家的

不斷遊走於兩岸之間，因此斷交與復交情

事頻傳。在1990年代，因遊走於兩岸經援

之間，而發生與台北和北京斷交或復交的

非洲國家，計有南非、賴索托、幾內亞比

索、中非、尼日、布吉納法索、甘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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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和賴比瑞亞等國。8 非洲國家由

於經濟發展普遍落後，故常因為獲得台北

或北京的經援承諾而告陣前倒戈的國家，

可謂不勝枚舉。  

肆、經援的新觀念架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所推動的馬歇

爾計畫以來，一直到1980年代，西方國家

在冷戰體系的戰略思考下，不斷地利用雙

邊經援去追求外交和戰略上的目標。美國

對以色列所提供的大量經援，就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到了1990年代，由於蘇聯的解

體，東方集團和華沙公約組織的瓦解，使

國際政治局勢進入另外一個新階段。基本

上，冷戰的結束，使得許多西方援助國

家，跳脫出傳統經援的架構，重新思考除

了經濟發展以外，人類所面臨的其他新問

題。此外，東歐共黨國家的崩潰，亦證明

了西方民主政治有其存在的價值。因此多

數的西方援助國家政府，乃轉而開始在經

濟發展和成長的議題之外，尋求在受援國

家建立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在1990年代中期，許多西方援助國政府

在提供對外經濟援助時，所面臨的情況已

與冷戰時期大異其趣。首先，冷戰的結

束，意味著很少會有援助國政府繼續關切

軍事和地理戰略等安全因素；反之，更多

的援助國政府將更有興趣於受援國的長期

發展結構策略，如民主化和消滅貧窮等。

其次，當許多援助國政府對雙邊援外的熱

心開始有所衰退時，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加

強推動民主政治，使得援助國政府對經援

再度燃起一股希望。因此，強化公民社會

的建構，乃一時間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主

要潮流。9 根據西方援助國家多年的經援

經驗，發現單憑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仍

不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現況。其他的一些

因素，包括民主治理、公民社會、消滅貧

窮，以及文化在發展中的角色，對人類的

發展也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1996 年 ， 「 發 展 援 助 委 員 會 」

（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

DAC）即主張建立發展合作夥伴關係。同

時，在聯合國所召開的國際會議中，亦達

成 了 建 構 以 「 人 為 中 心 的 發 展 」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原則。10 

1999年5月，在「發展援助委員會」的高

峰會議中，亦確認了這種所謂的發展夥伴策

略（development partnership strategy）。

同時，亦有許多研究顯示，人類之間倘無

法採取合作與和平的態度，則勢必無法達

到經濟上的永續發展。在許多第三世界國

家中，由於許多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實

際壓力，不但使得經濟成長緩慢，而且也

無法達到環境保護的目標。 11 這些研究

發現，為了要解決這些壓力，則首先應該

解決的就是貧窮、貧富差距、政治迫害和

衝突、文化壓迫和社會隔離等問題。  

 1999年，丹麥、挪威、芬蘭和瑞典等北

歐國家，與世界銀行共同邀請坦尚尼亞、

烏干達和越南的政府高層官員，參加在斯

德哥爾摩（Stockholm）所舉辦的會議。

其目的主要在於找出在援助國和受援國之

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障礙何在，以及

如何消除這些障礙的存在。 12 根據該會

議的決議，指出為了建構合作夥伴關係，

受援國政府必須承擔發展計畫的自主性，

而援助國政府也必須要接受與承認受援國

政府的主導性。因此，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的原則，乃可歸納為如下數點：（一）以

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和發展需要為中心；

（二）援助國的援助計畫必須符合受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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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策略；（三）經援計畫的擬訂與執

行，必須由援助國與受援國共同商議和參

與；（四）建構第三世界國家本身的內部

執行能力。這種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與

傳統的經濟援助模式有很大的差異。根據

傳統的經援模式，援助國政府自行決定對

受援國的援助項目。這種以援助項目為基

礎的方式，雖然也實行的相當成功，但卻

仍是以援助國的發展取向為主，而發展中

國家僅僅是被動的成為受援的對象。如此

一來，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基層社會問

題，勢將仍難獲得斧底抽薪之解決。  

 由於國際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是一個

嶄新的國際思潮，因此我國的援外業務策

略和方式應如何因應，實值得深思。不幸

的是，目前我國因仍與北京處於政治對立

的局面，因此兩岸在外交上的零和遊戲，

亦導致了海峽兩岸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援

競爭。更有甚者，在兩岸關係不穩定的架

構下，導致我國的援外政策，被迫仍然停

留在冷戰時代的思維。國內民眾在不了解

的情況下，遂大肆批評政府的金錢與凱子

外交。是以，如何結合國際潮流，並考慮

及我國的特殊處境，進而擬訂出適合我國

的援外新策略，實值得吾人努力。  

伍、我國經援工作的轉變與調整 

 由於海峽兩岸的經援競爭，係處於外交

零和遊戲的架構之下運作，因此對於受援

國的爭取，主要都是基於建交或提升實質

關係的考量，故對於經援內容的設計，多

是操短線，而且也不重視援助對受援國人

民所造成的實際成效。就海峽兩岸而言，

經援的實際成效，其觀察指標主要在於外

交關係的是否獲得拓展。如有，則援外計

畫成功；如無，則援外計畫徹底失敗。這

種以外交成敗來衡量我國經援成效的方

式，造成我國經援政策的普遍受到質疑，

也造成我國經援內容的無法達到國際專業

化的要求，亦無法與國際援外主要機構組

織接軌。更有甚者，我國的援外業務也因

此難以統合入世界各主要援助國家的系統

內。為解決此一困境，國內各界對於我國

的推動經援政策，絕不能以政治外交因素

作為檢驗經援成敗的唯一標準。此乃係因

為我國所面臨的中共因素，在世界各主要

援助國家中無出其右者。因此，對我國而

言，兩岸經援競爭乃是一種無奈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所從事的雙邊

官方援助，主要係採取「由上而下」的方

式。這種援助的方式，強調的是政府與政

府之間官方經援協定的簽署。換言之，這

是由政府間所帶動的經援工作。採取此一

方式的最主要優點，乃係有助於雙方政府

間的加強關係，進而強化與提升彼此間的

政治與外交關係。但此一方式的缺點，在

於這種「由上而下」的援助方式，只是一

種項目或點的選擇，無法深入受援國的民

間社會。再者，一旦兩國關係惡化，此類

「由上而下」的援助或合作方式，亦必將

隨著政治的變動而消失。我國對一些非洲

國家所提供的技術合作項目，就是屬於此

例。我國雖然提供了技術合作，如派遣農

技團等，但其所發揮的功效不易達到擴散

效果，更不易深入受援國民間。  

 有鑑於此，我國的援外政策，在從傳統

的官方經援，過渡到國際發展合作上，政

府應該逐漸重視與受援國下層民眾或社區

的建立關係。換言之，我國與受援國的關

係，應該「由下而上」，而非傳統的「由

上而下」。基本上，「由上而下」的傳統

模式，雖然較易導致雙方外交關係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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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際發展合作的新機制 強，但雙方維繫友誼的基礎並不穩固，因

此受援國變節之事乃時有所聞。不過，

「由下而上」的關係，強調的是雙方人民

與人民，或社區與社區關係的加強。一旦

基礎建立後，必然逐漸由點擴散到面，更

易間接增加兩國的政治外交關係。推動這

種「由下而上」的關係，就是目前西方援

助國家所重視的國際合作夥伴關係。易言

之，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援助策略。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與這些第

三世界國家建立發展合作夥伴關係，比較

容易成功的國家應該是在中南美洲和南太

平洋地區。基本上，這兩個地區國家的經

濟發展，均較非洲地區為高。因此，在台

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或模式，必然比較適合

這些國家的發展需要。是以，利用雙邊外

援或國際發展合作等方式，來加強鞏固我

國與中南美洲和南太平洋國家的邦交或實

質關係，必然較易獲得成效。非洲國家由

於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對於我國經濟發展

模式的需求較低，因此我國欲以傳統經援

等方式，強化與非洲國家之雙邊關係，其

成效必然較不顯著。  

 這種「由下而上」的國際發展合作，強

調的是一種夥伴與對等的觀念。且由於這

是一種透過民間非政府組織或企業所推動

的發展合作，因此不易受到國家政治關係

變動的影響。再者，經由民間團體的接

觸，必然對於受援國社會的實際需要，比

政府更為了解。因此，國內的非政府組織

（或透過外交部的策劃）如果能有系統的

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公民社會的建

構、消滅貧窮、人力資源的提升，以及教

育訓練等，必然將使我國與這些民間社區

的關係更為密切。然後以此為點，逐步擴

散到另外一個社區，而由點到面。這種民

間對民間的合作，在形成穩定的關係後，

勢將對官方形成相當的影響力。例如，受

援國政府如果罔顧民間的實際需要，而必

須要與我國斷交轉而承認北京，並迫使雙

方民間的發展合作中斷，此可能會引起該

國民間的極大反彈。易言之，我國與第三

世界國家民間發展合作的關係愈穩定，則

對我國與該國的外交關係，勢必愈容易維

繫良好的局面。  

 儘管我國的經援，不如北京的受到非洲

國家歡迎，但我國似可採取西方國家現正

極力推動的國際發展合作精神，積極與非

洲國家的民間社會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於

此一作法上，外交部應居於一個主導的角

色，積極推動與協調國內一些非政府組

織，加強與非洲國家（尤其是邦交國，或

有可能與我國改善實質關係者，或是願意

接受與我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國家）民

間建立固定且持續性的網絡關係。這些工

作的內容，如消滅貧窮、教育與人才訓

練，以及婦女地位的提升等，都是可以透

過非政府組織或其他志工團體來達成的。

此外，外交部亦可透過國內的非政府組織

或相關的學術單位，與特定非洲國家內部的

重要非政府組織，建立橫向的網絡關係。   同理，此亦逐漸形成一種民間外交的發

展趨勢。更重要的是，這種基於人道關懷

所建構的民間合作夥伴關係，將使北京難

以在國際社會進行全面的封殺與批評。  

 再者，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援內容強調的

是一種基層建設的成套項目工程，因此在

與北京相對照之下，我國應儘量突顯經援

內容的特殊性、專業性和不可取代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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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經援內容方面，似可區分為兩個不

同，但又必須要緊密結合的層面。（一）

在政府雙邊經援方面，我國所應強調的是

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的管理和

培訓、加工出口區和工業園區的興建與經

營、各項技術合作、各項專業在職訓練，

以及資訊和各項專業工作經營管理等，俾

提升受援國政府和民間相關單位的經營效

率，以及中小企業的發展。（二）在民間

的層面上，我國可以透過國內的非政府組

織和非營利組織，加強對受援國民間社會

的提供各項人道援助與發展合作；此外，

並根據國際發展合作的概念，由國內非政

府組織積極在夥伴國家，推動建立公民社

會、消滅貧窮、加強基礎教育和醫療衛

生、提升兩性平等，以及強化民主參與等

具體項目。再者，外交部亦已擬訂「國際

發展合作草案」，此一法案的通過，將有

助推動我國的國際發展合作，明確劃分決策

與執行單位的權責關係，使我國的援外機制

邁向制度化、透明化、公開化與效率化。

不過，值得思考的是，國人應該了解到這些

國際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是一項長期性的

工作，無法在外交上坐收立竿見影之效。  

 在建立國際發展合作夥伴關係上，非政

府組織之所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素，主要

在於其具有因應受援國社會發展差異性的

能力。 12 這種發展中國家社會或經濟發

展的差異性，造成了同時需要許多不同性

質和功能的非政府組織介入。同時，對於

第三世界國家所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而

言，非政府組織顯然具有比官方更大的機

動能力，能對受災國家提供立即的援助。13

此外，由於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是多元的， 14 再加上該些組織具有直

接與受援國基層社會或地方性機構接觸的

能力，因此其在建構國際合作夥伴關係

上，已愈來愈引起援助國政府的重視。15

非政府組織所具有的一些優點，如彈性、

非官方、承諾和參與的型態，使得渠等較

適合於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消滅貧窮計畫

和複雜的農村發展等問題。事實上，在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均分別指

出，非政府組織在與發展中國家最窮困人民

的接觸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與功能。再

者，非政府組織本身的非官方性、非營利

性，以及具有專業的背景，亦使其能在推動

國際發展合作時，不但可以與援助國政府合

作，且亦可以與地方性組織共事，16 或可

作為政府和這些民間組織的溝通橋樑。而

這些功能卻是傳統的官方雙邊援助，力有

所不逮之處。  

 根據上述之討論，到底非政府組織的功

能，僅止於人道的關懷或發展合作的提

供，還是亦具有某種程度的外交和政治意

味。基於目前我國的國際社會處境，以及

兩岸關係的惡化，這種非政府組織無意間

所扮演的外交角色，是無法完全抹滅的。

事實上，非政府組織的有效性，亦可見諸

於傳統對外經援的限制性。在傳統雙邊經援

無法做到的地方，如政治因素和外交關係的

困擾，則非政府組織有其可發揮的空間。日

本的一個非政府組織Peace Wind，即係在官

方外交關係的缺乏下，加強其對北韓的提供

各項人道援助和人力資源發展等計畫。  

 基本上，根據西方主要援助國家的經援

經驗，可以發現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在從事

人道援助或國際發展合作時，所採取的策

略主要有二：（一）由援助國的非政府組

織，與受援國的非政府組織直接進行合

作，並建立夥伴關係。由雙方共同對受援

104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6期／2001.12.30 



邁向全球之台灣非政府組織  

 

國的民間社會進行相關的計畫，如消滅貧

窮、公民治理和人力資源的提升與訓練

等。（二）由援助國的非政府組織，直接

對受援國的人民或社區，進行各項人道或

建立各種合作夥伴關係。對我國而言，這

兩種作法都值得採行，俾加強和擴大對受

援國民間社會的影響力。此外，在加強與

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方面，政府似可透

過國內非政府組織，與這些國際非政府組

織共同進行對開發中國家的人道援助或國

際發展合作計畫。這種由國內外非政府組

織所共同建構的網絡關係，將使我國民間

逐漸融入全球國際發展合作的體系中。  

柒、結論 

 根據上述之討論，儘管我國援外工作的

推展受到許多主客觀環境的限制，進而導

致成效不彰。雖然新政府在推動對外經援

時，承襲了舊有的結構；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許多新因素的出現和環境的變

遷，使得新政府在開展援外事務時，亦出

現了新的轉機與新的思考方向。首先，自

1999年1月，我國與馬其頓建交以來，政

府與民間不斷提供人道援助予馬國政府。

同時，我國對科索沃的人道援助，亦是延

續我國對外的人道關懷工作。因此，近年

來我國基於人道主義所對外提供的緊急災

難援助，儼然成為我國援外工作中的主流

價值。這種以人道主義為精神，對受援國

人民生活疾苦的關切，使得北京難以在國

際社會上公開抨擊，或利用外交手段進行

干預。反之，我國卻可以運用這種人道援

助，加強與受援國人民的關係。基本上，

傳統雙邊援外是採取一種由上而下，強調

政府與政府上層政治性接觸的模式；但這

種政治性關係，卻是建立在脆弱的政治與

外交基礎上。在相互對照之下，我國所提

供的這種人道關懷援助，即是試圖要與受

援國人民，建立一種由下而上的草根性關

係。此顯示出人道援助不僅無國界之分，

而且亦已然發展成為全球的一種主流價

值，並同時突顯了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性。  

 在冷戰結束和蘇聯等共產國家解體後，

由於台北和北京依然處於政治對立的情

勢，故已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唯一仍可從中

牟利，以獲得來自兩岸的經援。由於對外

經濟援助工作，其動機與本質是相當的複

雜，因此將當前我國所積極推動的國際發

展合作，解讀為一種金錢或凱子外交，實

有欠公允。因為舉世各國不但利用經援，

來追求其外交目標，而且比起北京的援外

規模，我國仍是微不足道。我國若放棄經

援，無異在當前拓展國際生存空間，以及

兩岸敵對的情勢下，提前自廢武功。當

然，海峽兩岸的經援競爭，徒然耗費有限

的經濟資源，乃是有目共睹。但在雙方政

治關係尚未有所改善的情況下，這種經援

外交的競賽，對台北當局而言，實在是一

種無奈的抉擇。有鑑於此，政府近年來已

致力於國際發展合作與合作夥伴關係的推

動，並加強與國內外非政府組織的協調與

合作，期能在制度化與透明化的前提下，

為我國開展援外工作的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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